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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38. 大会关于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问题的高级别会议
的规模、方式、形式和安排 

 

 大会， 

 回顾其2010 年 5月 13 日第 64/265 号决议，大会在该决议中决定于2011 年 9

月召开由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参加的关于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问题的高级别

会议， 

 又回顾大会关于千年发展目标问题的高级别全体会议的成果文件
1 
及其中所

载的承诺，即在国家、区域和全球各级统一行动，协调一致，充分应对心血管疾

病、癌症、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和糖尿病等非传染性疾病带来的在发展和其他方面

的挑战，并为在 2011 年成功举办大会高级别会议而努力， 

 确认各国政府在应对非传染性疾病挑战方面发挥首要作用，承担首要责任，

社会所有部门都必须作出努力，参与进来，以拿出有效的对策， 

 又确认国际社会和国际合作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向会员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

提供帮助，并对各国拿出有效对策以应对非传染性疾病的努力予以补充， 

 回顾其关于全球卫生与外交政策的 2010 年 12 月 9 日第 65/95 号决议， 

 1. 决定于 2011 年 9 月 19 日和 20 日在纽约召开大会关于预防和控制非传

染性疾病问题的高级别会议； 

                                                           
1
 见第 65/1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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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又决定高级别会议应处理全世界的非传染性疾病预防和控制问题，同时

特别重视由此带来的在发展和其他方面的挑战以及社会和经济影响，特别是对发展

中国家的影响； 

 3. 再次申明决定召开由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参加的高级别会议，并鼓励所

有会员国都在这一级别出席会议； 

 4. 决定高级别会议和圆桌会议的组织安排如下： 

 (a) 2011 年 9 月 19 日举行正式全体会议，由大会主席主持，由大会主席、

秘书长、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和民间社会一名代表在开幕式上发言，这名代表将

在同会员国协商以后，从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谘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中挑选；

2011 年 9 月 20 日召开全体会议闭幕式，其中包括对圆桌会议作出总结，并通过

一份简短明了、注重行动的成果文件； 

 (b) 组织三场圆桌会议，其中圆桌会议 1和 2 将于 2011 年 9 月 19 日与全体

会议同时举行，圆桌会议 3 将于 9月 20 日举行； 

 (c) 专题圆桌会议将探讨下列专题： 

 圆桌会议 1：非传染性疾病日益上升的发病率、在发展和其他方面的挑战、

社会和经济影响及风险因素； 

 圆桌会议 2：加强国家一级的能力，采取适当的政策，以处理非传染性疾病

的预防和控制问题； 

 圆桌会议 3：加强国际合作及协调，以处理非传染性疾病问题； 

 (d) 为了促进实质性的互动讨论，每场圆桌会议的与会者将包括会员国、观

察员以及联合国系统各实体、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的代表；在这方面，将不拟订

发言者名单； 

 5. 请大会主席与会员国协商，最后确定会议的组织安排，包括 2011 年 9

月 19 日全体会议的发言者名单，同时考虑到会议的时间长度；确定在全体会议

开幕式上发言的民间社会代表人选；指派参加圆桌会议的会员国和与会者；确定圆

桌会议的主席，同时考虑到与会代表的级别和公平地域代表性；确定非正式互动听

证会的形式； 

 6. 鼓励会员国酌情考虑由其国会议员和民间社会（包括非政府组织、学术

界和从事非传染性疾病预防和控制工作的网络）的代表组成本国出席高级别会议的

代表团； 

 7. 决定高级别会议将产生一份简短明了、注重行动的成果文件，请大会主

席同会员国协商，根据它们的投入、筹备进程的投入并酌情根据循证投入，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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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文本草稿，并在适当日期召开非正式协商会，以便会员国能够在高级别会议

召开之前进行充分审议并达成一致意见； 

 8. 又决定，秘书长应根据大会第 64/265 号决议的要求，与会员国、世界

卫生组织和联合国系统有关基金、方案和专门机构合作，至迟于 2011 年 5 月提

交一份报告，说明非传染性疾病的全球现况，特别是阐述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发展

挑战，作为对高级别会议筹备进程的投入； 

 9. 邀请世界卫生组织在各区域委员会及其他相关机构和实体的支持和积

极参与下，酌情继续举行区域多部门协商会，为高级别会议的筹备会议和高级别

会议本身提供投入； 

 10. 请大会主席同有具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谘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以及民间

社会组织、私营部门和学术界的代表协商，至迟于 2011 年 6 月同非政府组织、

民间社会组织、私营部门和学术界举行一次非正式互动听证会，为高级别会议的

筹备进程提供投入； 

 11. 决定由大会主席主持上述非正式互动听证会，并请大会主席编写一份听

证会摘要，在高级别会议召开之前作为大会文件印发； 

 12. 邀请各国议会联盟为高级别会议作出贡献； 

 13. 邀请罗马教廷以观察国的身份、巴勒斯坦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筹备活动

和高级别会议； 

 14. 邀请联合国各基金和方案、各专门机构（尤其是世界卫生组织）、各区

域委员会、布雷顿森林机构、世界贸易组织、各区域开发银行、联合国贸易和发

展会议以及有大会观察员地位的政府间组织和实体，根据大会规定的议事规则参

加筹备活动和高级别会议； 

 15. 决定，大会主席应同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谘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民

间社会组织、私营部门和学术界协商，并酌情同会员国协商，同时尽可能考虑到

公平地域代表性，商定一份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私营部门和学术界的代

表名单，提交给会员国审议，并由大会就高级别会议(包括各圆桌会议)的参与者

名单作出最后决定。 

 

2010 年 12 月 24 日 
第 73 次全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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